《宛城区行政村（社区）集体“三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统计表
	部门
	意见与建议
	采纳情况

	区民政局
	承担职责建议区委社会工作部承担
	[bookmark: _GoBack]已采纳

	区审计局
	村级不在审计范围内，需区政府批准
	已采纳

	区纪委监委
	关于第九章“监督检查”方面，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建议明确“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等部门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置”；
第四十三条建议明确“代理服务中心严把‘三资’审核关。”如对三资的审查、确认、产权界定、登记、定期核查等职责看是否需要明确。
建议增加：充分发挥村（居）务监督委员会职能作用，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集体资金使用、集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拍卖、收益、变更等情况全程监督。
关于第十章“责任追究”方面
第四十五条“因程序不规范、操作不透明、管理不民主造成三资重大损失的”修改为“因程序不规范、操作不透明、管理不善或造成三资重大损失的，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已采纳

	五里堡街道
	1.公章由中心主任管理，有关印鉴的使用由财务出纳管理，避免印章全由一个人管理，相互监督。
2.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是独立的组织，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协调和指导社区工作，社区的日常工作无需经办事处签字。
3.社区的集体资产、资源发包的重大合同按照工作法走“一征三议两公开”流程，无需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同意，按照审查批准的发包方案，在监委会的监督下，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
4.支出金额在2万元及其以上的，严格按照“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进行,无需街道领导会签。5.资产、资源的处置经“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进行,无需经街道批准。
	已采纳

	区农业农村局
	三资管理主体等方面
	已采纳

	仲景街道
	各社区收入应使用统一收据，由财局统一印制;式代理服务中心与各社区的委托协议，由相关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3、财务公开事项仍由社区负责，财务会计负责按时收集公开内容、照片;
4、自制的原始凭证应包括社区“两委”工作人员、退休人员工资表;
5、组集体资金在社区集体产权账户下设二级子账号管理,不在代理服务中心。
	已采纳



